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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 险 品 通 告 第 3/2015 号  
 

承 托 空 运 化 学 品  

错 误 申 报 危 险 品  

 

 近 日 ，有 人 把 两 批 化 学 品 ，当 作 一 般 空 运 货 物 从 香 港 国 际 机 场

出 口 ，但 该 两 批 付 运 的 化 学 品 涉 嫌 含 有 危 险 品 。在 該 兩 宗 個 案 中 ，

付 运 人 向 货 物 验 收 人 员 出 示 保 证 书 或 物 料 安 全 数 据 单 ， 声 称 该 等

化 学 品 并 不 属 于 危 险 品 。 不 过 ， 其 中 一 批 付 运 的 化 学 品 其 后 在 香

港 国 际 机 场 泄 漏 。  

 

请 注 意 ，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《 危 险 品 安 全 航 空 运 输 技 术 细 则 》

(《 技 术 细 则 》 )  和 国 际 航 空 运 输 协 会 《 危 险 品 规 例 》 (《 危 险 品 规

例 》 )  不 一 定 载 有 该 等 化 学 品 的 名 称 ， 因 此 未 必 可 以 轻 易 查 证 。

举 例 来 说 ， 上 述 其 中 一 批 货 品 的 付 运 人 把 化 学 品 注 明 为

“ 4 -ch l oro -1 - bu tan o l ” ， 而 《 技 术 细 则 》 和 《 危 险 品 规 例 》 均 无

载 列 此 名 称 。 但 事 实 上 ， 该 化 学 品 属 于 第 3 类 危 险 品 ， 应 列 明 为

“ f l am m a ble  l i qu i d ,  n . o . s .  ( con ta i n s  4 - ch l oro - 1 - bu tano l ) ” 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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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 防 措 施  

 

危 险 品 事 务 组 促 请 各 航 空 公 司 、 航 空 公 司 代 理 人 、 空 运 货 站

和 货 运 代 理 人 ，为 出 口 化 学 品 的 付 运 人 预 留 货 位 时 务 须 额 外 警 惕 ，

尤 其 是 付 运 人 属 贵 公 司 的 新 客 户 ， 或 贵 公 司 与 付 运 人 并 无 直 接 联

络 ， 而 只 是 经 由 一 名 或 多 名 中 间 人 接 触 。 危 险 品 事 务 组 亦 促 请 货

物 验 收 人 员 若 有 怀 疑 ， 须 向 付 运 人 或 其 他 专 家 查 证 核 实 。 此 外 ，

除 非 贵 公 司 已 查 证 并 信 纳 付 运 人 提 交 的 资 料 正 确 ， 否 则 不 应 承 托

空 运 该 等 化 学 品 。  

如 对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查 询 ，请 致 电 29 1 0  69 8 1 或 2 91 0  6 98 2，与

航 空 安 全 事 务 主 任 (危 险 物 品 )  联 络 。  

 

–完 –  

 

发 出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四 日  

 

 

本 通 告 的 电 子 版 本 可 于 以 下 网 址 下 载  

h t tp : / /ww w.ca d .g o v.h k / c h in e s e / D G A C. h tm l  


